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新聞資料 
提供單位：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委員會

單位主管：林建輝    聯絡電話：（02）23705888轉3000  行動電話：0937-061352

公關組：林于凱      聯絡電話：（02）23117722轉2361  行動電話：0910-230230

公告應回收廢棄物責任業者說明會9月24日起巡迴開講
環保署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委員會自9月24日起將於北、中、南三區分兩梯次巡迴舉辦6場次的「資源回收管理基金責任業者營業量申報相關法規及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會」，想瞭解相關法律規定及自身權利義務的業者，請勿錯失報名參加的機會，歡迎上網報名(網址：https://recycle1.epa.gov.tw/sys/business/。或電洽該會輔導人員02-23705888分機3414～3420)。首場說明會將於9月24日下午假台中市文化大學推廣教育台中分部辦理，其餘各場次之時間、地點亦已公布於上述網址。
環保署表示，目前公告應回收之責任物計有廢容器、汽機車、輪胎、電子電器、資訊物品、乾電池及照明光源等14類33項，這些物品或其容器的製造或輸入業者，應向環保署回收基管會辦理登記，並於每單月底前，上網申報營業（進口）量，並繳交回收清除處理費，違者將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處罰。本次說明會除將介紹現行回收制度及責任業者相關法規外，同時針對登記、申報、繳費作業及營業量申報系統操作等實務，也有詳盡的說明。環保署呼籲想瞭解相關法律規定及自身權利義務的相關業者，除可參考責任業者宣導網（https://recycle1.epa.gov.tw/sys/business/advertis.html），更不要錯失報名參加的機會，並隨時留意該署網站公布的最新訊息。

附件：97年度「資源回收管理基金責任業者營業量申報相關法規及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會」場次與議程表

97年度「資源回收管理基金責任業者營業量申報相關法規及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會」各場次時間、地點
	場次
	日期
	時間
	說明會地址
	場地

	
	
	
	
	

	台中場
	9月24日
	星期三
	14：00~

16：30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台中分部

台中市中港路一段160號B1
	100B大型教室

(可容納105人)

	高雄場
	9月25日
	星期四
	09：00~

11：30
	高雄縣勞工局
高雄縣鳥松鄉大埤路117號
	教學會議室

(可容納80人)

	台北場1
	9月26日
	星期五
	14：00~ 16：30
	國立臺灣大學進修推廣部                  台北市羅斯福路4段107號3樓
	311會議室

(可容納100人)

	台北場2
	10月1日
	星期三
	14：00~ 16：30
	台北縣政府
臺北縣板橋市中山路一段161號5樓
	511會議室

(可容納90人)

	彰化場
	10月2日
	星期四
	14：00~ 16：30
	彰化縣工業局

彰化市民族路209號7樓
	禮堂

(可容納130人)

	台南場
	10月3日
	星期五
	09：00~

11：30
	國立台南社會教育館

臺南市中西區中華西路二段34號
	308教室

(可容納80人)


「資源回收管理基金責任業者營業量申報相關法規及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會」議程表

	時間
	議程
	時數

	上午場
	下午場
	
	

	09:00~09:20
	14:00~14:20
	報到
	20分鐘

	09:20~09:30
	14:20~14:30
	主席致詞
	10分鐘

	09:30~09:50
	14:30~14:50
	★ 現行回收制度簡介
	20分鐘

	09:50~10:20
	14:50~15:20
	★責任業者相關法規說明
	30分鐘

	10:20~10:30
	15:20~15:30
	中場休息
	10分鐘

	10:30~11:00
	15:30~16:00
	★責任業者登記、營業量申報、繳費作業與網際網路系統操作說明
	30分鐘

	11:00~11:30
	16:00~16:30
	綜合討論及座談
	3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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